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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的核查意见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国新健康保障服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健康”或“公司”）2022年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国新健康向全资子公

司增资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

情况如下：

一、增资情况概述

国新健康于 2025年 10 月 29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十二届

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增资暨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议案》，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进行增

资，增资金额为 5,940万元。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国新健康已与公司全资子

公司国新健康保障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有限”）、国新益康数据（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益康”）签订《股东增资协议》，本次增资完成后，国

新益康股权结构由国新健康持股 84.00%、国新有限持股 16.00%，变更为国新健

康持股 92.68%，国新有限持股 7.32%。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

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

（一）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变化情况概述

本次增资为原有股东增资，采用非公开协议方式进行，由国新健康以自有资

金直接向国新益康增资5,940万元，增资后国新益康注册资本由5,010万元变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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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国新益康作为公司募投项目“健康服务一体化建设项目”

的实施主体、募投项目“商保数据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和“营销网络升级建设项

目”的实施主体之一，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公司仍合计持有国新益康100%股权，

仍将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

上述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国新益康的股权结构变更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国新健康 84.00% 92.68%

国新有限 16.00% 7.32%

（二）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为提升国新益康的市场竞争力，保障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并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拟由国新健康对其进行增资，因此导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国新益康的股权结

构发生变化。

本次股权结构变化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的变更，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

不会对公司的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

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

三、增资标的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鲁新华

4、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后街 12号院 1号楼二层 C202房间

5、注册资本：5,010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399253922G

7、成立日期：2014-05-28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互联网数据服务；广告发布；货物进出口；计算

机系统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服务；大数据服务；物

联网技术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养老服务；远程健康管理服务；

https://aiqicha.baidu.com/person?personId=291f39e896f2a843683e065a8a9388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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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护理机构服务（不含医疗服务）；家政服务；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网络设备销售；体育

健康服务；数字技术服务；养生保健服务（非医疗）；母婴用品销售；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低温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市场营销策划；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

食品互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

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个人卫

生用品销售；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化妆品零售；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食品用洗涤剂销售；电子产品销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医疗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互联网

信息服务；药品互联网信息服务；依托实体医院的互联网医院服务；药品零售；

医疗器械互联网信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食品销售；药品批发；食品互

联网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前由国新健康持股 84.00%，国新有限持股 16.00%；

本次增资后由国新健康持股 92.68%，国新有限持股 7.32%。

10、主要财务指标：

国新益康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935,077.48 33,809,275.34

负债总额 99,284,693.30 108,151,600.01

净资产 -70,349,615.82 -74,342,32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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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项目
2024 年度

（经审计）

2025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536,770.94 11,905,790.16

净利润 10,610,038.48 -3,992,708.85

11、经查询，国新益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甲方：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乙方：国新健康保障服

务有限公司；目标公司：国新益康数据（北京）有限公司

（二）增资金额及支付方式：甲方以货币方式增资人民币 5,940万元。甲方

应于增资协议签署后 30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汇入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三）乙方确认自愿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增资后各方按新持股比例享

有分红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四）本协议自各方签署（签字或盖章），且履行完毕内部决策程序并经上

级单位批准后生效。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的经营运转，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对国新

益康拥有控制权，会对其日常运营进行监控，能够较好地控制投资风险。变更后

的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权益仍实质由公司 100%持有，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不

会发生变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批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增资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

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国新益康增资 5,9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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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事会审批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增资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

化的议案》，监事会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管理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

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国新益康增资 5,940万元。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增资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

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实质仍由公司 100%持有，本次

变化不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成果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国新益康增资暨部分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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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暨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股权结构发生变化的核查

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江镓伊 王 飞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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